吉林大学农学部网络录播教室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为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为教学服务，提高网络录播教室使用效率、实现规范化管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网络录播教室为学部录制精品课、网络课程、举办学术讲座、相关会议及其它有关教学活动专用。

第二条 学部网络录播教室由学部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负责管理使用。

第三条 凡需使用网络录播教室，必须先填写《农学部网络录播教室使用申请表》，本单位主管领导签字,报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审核，经主管部门或主管学部领导审批方可按计划安排使用。
第四条 学部内精品课、网络课程、教学学术讲座等活动需使用网络录播教室的，由学部教务处审批；其它活动（含直播）需使用网络录播教室的，由学部主管本科教学领导审批。

第五条 网络录播教室使用人员要在正式使用前，熟悉网络录播教室环境和相关设备的使用方法。实际录播时要严格按照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人员的要求操作和使用录播教室的设备和设施。

第六条 在使用网络录播教室中需要在教师计算机内安装软件，必须提前向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交所安装软件及安装说明，使用人员协助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人员进行安装。

第七条 使用网络录播教室录像的主讲人员或教师在录播时，要注重自身装束和服饰，着装要得体（一般要着正装），妆容恰当。

第八条 使用网络录播教室录像的主讲教师应认真备课和试讲，尽可能减少录播过程中语言失误和内容错误，力争一次录制完成。且尽可能在讲台中央讲授，切忌来回走动。

第九条 使用网络录播教室的任课教师课前要对学生提出课堂纪律要求。学生要认真听课，坐姿端正。爱护录播教室内的设备设施，保持好教室和环境卫生。

第十条 网络录播教室录制前要求在教室内的所有人员必须关闭手机。
第十一条 在录播教室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要及时与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人员进行沟通，严谨私自拆卸教室内的设备设施，严谨私自更改录播系统平台的软件和配置。
第十二条 录播教室使用人员在完成录播后，需将录制资料拷贝并自行保管，需要后期编辑的请与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联系。
第十三条 使用网络录播教室录制精品课、网络课程等要收取一定耗材成本费用。学部外录制按每学时人民币400元收取；学部内录制按学部规定执行。所收费用按学校、学部财务管理规定进行规范管理。
                               教      务      处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吉林大学农学部网络录播教室使用申请表

编号：         

	主  题  名  称
	

	单          位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姓 名
	
	联系电话
	

	录  制  类  别
	□精品课  □网络课程

□会议    □其他
	级    别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学部级

	主讲教师及授课

主  要  内  容

（发言人员名单）
	

	有  无  学  生

（参会人员）
	□有      □无
	人   数
	

	录  制  时  长
	总计         学时，分          次录制完成。

	拟录制时间计划
	

	拟 录 制 地 点
	□602教室  □509教室   （509教室可容纳100左右，602教室能容纳300人左右）

	录  制  码  流
	□1.5M  □1M  □500K  □300K
	分屏数目
	□四分屏  □三分屏

	主视频窗口分辨率
	□800*600  □640*480  □320*240
	是否直播
	□不直播  □直播

	是否有软件安装
	□有      □无            （如有，附有关安装软件内容和要求资料）

	是否需要后期制作
	□需要  □不需要          （如需要，附有关后期制作要求）

	录  制  经  费
	元/学时
	后期制作经费
	元/学时

	申请单
位领导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领导审  批
	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人： 
